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2·27”较大中毒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安委办〔2021〕4号）要求，2022年6月27日至7月13日，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组织开展了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2·27”较大中毒事故（以下简称“2·27”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评估工作过程

评估工作组由省应急管理厅牵头，省工信厅、省住建厅派员组成。评估工作组认真贯彻落实应急管理部和省委、省政府领导批示指示精神，对照“2·27”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防范整改措施建议及行政处罚、责任追究要求，采取听取汇报、谈话了解、查阅资料、实地检查等行之有效的方式，对吉林市、吉林市经开区两级政府及应急、工信、国资等3个部门相关工作落实情况进行了核查评估，核查了责任追究和涉事企业整改情况。现场评估工作结束后，工作组组织有关部门对评估工作情况、评估报告主要内容进行了认真研究论证。

总体评估意见

“2·27”事故发生以来，省级有关部门，吉林市委、市政府，吉林市经开区管委会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严肃认真落实应急管理部和省委、省政府领导批示指示要求，牢固树立“两个至上”理念，聚焦新发展要求，通过在全市化工领域企业组织开展安全隐患专项整治百日攻坚行动、明确各部门安全监管责任、加强监管队伍建设等有力措施，加大了化工领域违法违规生产专项整治工作力度，有力扭转了安全生产被动局面。省应急管理厅、省工信厅、省住建厅等有关部门严格按照事故调查报告要求，深入研究办法和措施，扎实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加强化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进一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升安全生产监管成效。评估发现，事故调查报告要求立行立改的整改措施基本落实到位，要求开展的长效工作机制均已部署开展，事故行政处罚、责任追究要求全部落实到位。目前，已对地方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4名公职人员作出党政纪问责处理，吉林化纤公司12名负有管理责任的人员给予公司处分，事故善后处置平稳有序。
三、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省级部门。

一是化工（危化品）安全大整治成效明显。省安委会印发《全省化工（危化品）企业安全大排查大整治行动方案》（吉安委〔2021〕8号），组织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化工（危化品）安全大整治，通过企业自查、督导检查、专家参与，深入排查整改问题隐患，有效化解了一大批安全风险。全省企业对标对表进行排查，上报隐患5991处，完成整改5234处，整改率87.36%；省市县三级联动，广泛采取“干部+专家“的工作模式，累计派出检查组161个，591名检查人员，对企业上报问题隐患整改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共检查企业1168户，查出使用剧毒及高毒物质企业127家，涉及剧毒、高毒物质储存场所及工艺284处，督促整改隐患6323项，下达执法文书1087份，处罚企业23户，罚款30.8万元，关闭企业3家，下发督办函116份，约谈企业348家。
二是企业主体责任进一步压实。省应急管理厅、省安委办组织制定《全省重大危险源企业一对一约谈工作方案》，对全省108户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进行全覆盖警示约谈，共约谈企业人员540人、行政人员170人次，下发个性化《警示手册》108份，企业主要负责人承诺率达100%；省工信厅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实地指导督促工业企业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安全投入、加强安全教育培训，推动企业严格落实“五个必须”40条刚性规定，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打通安全生产管理“最后一厘米”。
三是工业领域综合治理水平进一步提高。省工信厅举一反三，在民爆行业领域围绕5户生产企业、7户销售企业、7个生产场点和23个仓储库房，在铁路监护道口领域围绕108个道口通行设施，利用“县级普查、市级检查、省级抽查”等方式，集中开展地毯式、拉网式大排查，全面深入细致排查各类隐患；针对企业“安全意识不强、责任落实不力、安全监管不严、安全基础薄弱”等问题，从“行业规划、政策法规、标准规范”等方面，推动各地工信部门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原则，逐一梳理每个工业行业领域、每个企业、每个环节风险点，排查治理隐患45项；采取分片划区的方式，邀请汽车、食品、轻纺等8个行业知名专家，对各片区工信部门安全管理人员、重点企业负责人开展专题培训989人次。
（二）吉林市。

一是全面提高思想认识。先后组织召开安全生产会议9次，要求全市各级党委政府各部门深刻吸取事故教训，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化底线思维、红线意识，落实安全责任制，切实承担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层层压实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
二是全面落实安全管理责任。组织国资、工信等部门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制度建设。市国资委重新整理并修订了《吉林市国资委安全生产责任清单》《吉林市国资委领导班子安全生产工作责任清单》《吉林市国资委监管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进一步明确责任、细化分工；市工信局按照“三定”方案，从行业发展规划、政策法规、标准规范等方面加强安全生产统筹力度，严格行业规范和准入管理，实施传统产业技术改造，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布局调整，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从源头治理上指导行业提高企业本质安全水平。
三是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市工信局下发《关于深刻汲取吉林化纤“2·27”事故教训开展安全生产和消防隐患排查整治的通知》（吉市工信发〔2021〕19号），成立了排查整治专项指导组，由局领导带队，按行业划分7个小组，对全市重点行业企业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及行业指导；市国资委依据出资人承担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采取“干部+专家”的工作模式，对监管企业下属的学校、养老院、酒店、商场等13处重点场所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发现整改安全隐患20余处，对整改动作慢、效果不明显的7户企业下发督办函，督促做好限期整改。

（三）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
一是切实加强监管执法队伍专业化建设。适时调整开发区应急局领导班子，先后调入2名具有化工相关专业及化工企业工作经验的干部，担任应急局局长、副局长。通过公开选调、内部调整等方式，为监察大队调入4名拥有化工相关专业学历的监管干部，充实专业监管力量，目前监管队伍中化工专业人员数量占比基本达到75%。组织安全监管人员参加2批次行政执法培训，继续聘用第三方专业机构和3名化工专家，采取“干部+专家”模式开展安全监管和隐患排查工作，持续增强安全监管能力。制定《吉林经开区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事项手册》，涵盖《安全生产监督检查综合事项》等共计3类21个检查表，提升隐患排查针对性、实效性。
二是切实加强安全警示教育工作。召开安全警示教育专题会议，组织区安委会成员单位，74户重点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观看警示教育片，通报生产安全事故典型案例，督促企业进一步树牢安全生产红线意识，严防同类事故发生。对全区化工（危化品）、医药、储存设施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危化品经营企业和纤维制造企业共计64户企业主要负责人开展“一对一”个性化约谈，传达安全生产重要文件、重要讲话精神，针对《刑法修正案（十一）》涉及安全生产有关条款逐项进行解读和警示教育，并根据企业实际进行个性化安全生产提醒。每日安排专人负责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后台监控和报警、故障及离线（断点）、重大危险源公示等信息的处理工作，实现动态在线监管。
三是切实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工作。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按照“划干分净”的原则，通过“五化”工作法及时修订、印发《吉林经开区部门（单位）安全生产工作任务分工（试行）》，明晰部门监管责任，消除监管盲区，确保各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工作落到实处。制定《吉林经开区化工园区安全整治提升工作方案》，出台《吉林经开区危险化学品“禁限控”目录（第一版）（试行）》，完成化工园区整体性安全风险评估，编制吉林经开区和化工园区片区总体发展规划、产业发展规划以及化工行业安全发展规划，制定化工园区承包商准入和退出制度、黑名单制度，推进应急指挥中心、医疗急救站、园区封闭化管理、高空瞭望视频监控系统等工程建设。
四是切实加强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区安委办组织精干力量在化工（危化品）、非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建筑施工、工矿商贸、燃气、特种设备等8个行业领域全面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区应急局精心组织开展了安全隐患专项整治百日攻坚和化工（危化品）企业安全大整治等行动，围绕安全设备设施、涉及可燃有毒物质防范处置、安全生产流程、人员教育培训、重大危险源管控、精细化工和老旧装备化工、消防安全、事故应急处置、特种设备、三年行动等十个方面，采取“应急监管+行业部门监管+专家”、驻场深查、夜查抽查等工作方式，检查企业233户次，治理隐患825项，约谈企业18户次，责令停产5户，立案处罚24户次，罚款309万元。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一是加大安全设备设施升级改造力度。聘请具有专业甲级资质的机构对企业事故车间及同性质车间进行系统诊断和设计整改。按照整改方案，企业投入2100余万元，对DCS控制系统、报警器、排风系统、双回路供电等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实现了酸浴循环系统由高风险变为低风险、排风系统由中风险变为低风险。对各项安全防护用品及设施进行全面升级，加配防毒口罩3500个、过滤式呼吸器914套、手持气体报警器530个、紧急疏散扬声器64套、正压空气呼吸器148具，并联系厂家到厂指导学习使用，确保员工能够正确使用各类防护用品。 
二是加大企业安全管理工作力度。完善双重机制建设，以车间、班组为单位督导各车间自检自查， 发动全员围绕人、机、料、法、环、测六个要素，对硫化氢中毒进行全面辨识，对全部岗位操作和设备设施进行全面的风险再辨识；认真修订完善《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危险化学品泄露、中毒、窒息事故专项应急预案》《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三停”事故专项应急预案》等十项工作预案，强化提升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建立安全生产巡察机制，参照安全标准化编制巡察清单，制定103项检查内容、60项问询内容，对基层车间开展安全巡察，着力补齐短板漏洞。

三是加大教育培训工作力度。制定下发年度安全教育培训计划，每月定期由安全处各专业负责人组织各车间主任、安全员进行安全专项培训并考试，各车间安全员对本车间班组长以上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各班组长对班组组员利用班前、班后会时间进行相应的安全教育培训，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确保安全教育和培训工作落到实处，共组织开展内外部培训30余场，培训6000余人次。
四、评估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企业安全设备设施需进一步完善。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八纺酸站配电室内绝缘防护用品数量不足；八方酸站地下室有毒有害气体系统区域报警器数量不足。

（二）安全教育培训质量还有待提高。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组织开展了大量教育培训工作，但是部门培训工作的目的性、针对性不强，培训结束后也没有后续相应的评估检验，难以保证培训实效。

（三）风险辨识的广度和深度不够。“2·27”事故发生后，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组织各部门对硫化氢气体危害进行了深度辨识。但是没有及时举一反三，组织开展全方位、全状态风险辨识，双重预防机制落实不够到位。   
五、相关工作建议

（一）全面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吉林化纤公司及相关企业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严格落实国家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要求，对照本次评估查找出的问题隐患，持续完善提升设备设施、工艺流程，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加大资金和专业力量投入，对所有岗位安全风险和有害因素进行辨识评估，采取行之有效的工作措施全面加强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双重机制建设；要依据修订完善的规章制度和预案，聚焦靶向性、实效性，持续组织做好教育培训、应急救援演练、安全生产巡察等重点工作，着力提升企业员工安全生产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要严格落实化工（危化品）、烟花爆竹“五化”要求，全面推动各项工作措施落地见效，提升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二）全面压实属地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吉林市、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要严格按照修订后的安全生产制度和调整后的职责分工，组织协调各部门单位履行好安全生产监管责任，监督指导黏胶纤维企业落实好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充分运用“五化”工作法，对化工、危化品安全监管重点工作任务实施“清单化”管理，任务进展情况实施“图表化”推进，督促指导企业对照《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手册》《岗位安全操作手册》实施“手册化”操作；要加强日常监督检查，采取“干部+专家”的工作模式，从设计、工艺、设备、仪表、电气、管理等各方面深挖细查企业存在的安全隐患，指导帮助企业做好问题整改，并依法依规开展行政处罚和追责问责，让监管执法“长牙齿”，倒逼责任落实；要进一步加强执法监管队伍建设，配齐配强安全监管人员，加大教育培训力度，规范执法检查程序，切实提升基层安全生产监管能力水平。
（三）全面强化工（危化品）安全生产监管工作。各地各部门要深刻汲取“2·27”事故教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层层压紧压实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落实落细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十五条”措施；要严格落实对高危化工企业建立常态长效监管机制的重要工作要求，持续巩固提升化工（危化品）安全大整治成效，切实抓好辖区内重点化工园区、化工企业、黏胶纤维企业和重大危险源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聚焦企业安全设备设施、涉及可燃有毒物质防范处置、安全生产流程、人员教育培训、重大危险源管控、精细化工和老旧装备化工等重要领域重点环节，强化风险分析研判，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坚持不懈补短板强弱项堵漏洞防风险除隐患，严之又严、细之又细、实之又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